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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AI HUNG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偉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21）

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

本公告乃由偉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4)條而作出。

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決議將本公司的財政年度結算日由十二月
三十一日更改為三月三十一日，即時生效。因此，本公司下一個財政年度結算日將
為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而本集團下一份將刊發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將涵蓋自
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期間。

作出更改之理由

董事會認為，將財政年度結算日更改為三月三十一日可令本集團合理及更有效地
配置其資源，以編製業績公告及報告，此乃鑒於更改將：

(i) 使其與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之營運附屬公司之財政年度結算日保持一致，
而該附屬公司之賬目按法例規定須以三月三十一日作為財政年度結算日編製；

(ii) 避免於財報高峰期間與其他上市公司爭奪市場上有關業績公告及報告相關之
外部服務資源；及

(iii) 透過消除因中國農曆新年假期的日期變動引致的不確定性而為工作流程所帶
來的壓力，以更妥善地與其核數師規劃其審核時間表。

董事會預計有關更改本公司財政年度結算日將不會對本集團造成任何重大財務影
響，亦無任何其他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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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財政報告期間

於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生效後，本公司將根據以下各自之截止日期公佈及刊發本
集團在以下財政期間之財務業績及報告：

所涵蓋財政期間 刊發業績公告之截止日期 刊發財務報告之截止日期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的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二零二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的 

經審核末期業績

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承董事會命 

偉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俊豪先生

香港，二零二六年一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錦鴻先生、余銘濠先生、邱益明先生、
陳健玉女士、宋豔陽先生及關雄駿先生；非執行董事李俊豪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譚子軒先生及俞君象先生。


